
 

 

 

支持行政長官提請中央釋法 

以釐清《香港國安法》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

 

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堅定支持行政長官李家超

先生，以國安委主席身份，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《香港

國安法》釋法，以釐清《國安法》中，有關「沒有本地全面

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，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

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工作」的問題。 

 

《香港國安法》是根據憲法，由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

常委會制定的全國性法律，並於獲得全國人大通過後，按照

《基本法》第十八條的程序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。而《香港

國安法》立法目的為了防範、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

行為和活動，助力維護國家安全，讓香港回復穩定，讓香港

的營商和投資環境在安全平穩的社會狀況下持續發展。

因此，當遇到涉及國家安全問題的案件時，由全國人大

常委會行駛其釋法權，進行釋法，並釐清《國安法》的

立法原意和目的，是理所當然的。這既合憲合法，亦可以

促進香港法治往正規的方向發展。 

 

再者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擔任國安委主席，更有責任

履行其作為特區「當家人」和「第一責任人」的擔當，

堅持全面貫徹「一國兩制」方針，堅決依法履行維護國家

安全職責，防範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和隱患。我們亦

定必繼續支持特區政府及李家超行政長官依法施政，為我們

的下一代建構法治、安全、穩定且美好的將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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